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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一：见义勇为行为可免责

  现实中因救人反被告的事件多次发生，“扶不扶”
“救不救”一度困扰公众。民法典进一步明确了侵权人和
受益人的各自责任，同时也明确了见义勇为者依法不承担
民事责任，有助于杜绝“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现象。

亮点二：居住权为“以房养老”扫平障碍

  老人可以通过“以房养老”模式，把房子过户给子女
或卖给他人，同时要求设立居住权。民法典首次在用益物
权中增加居住权，房子只要设立了居住权，即使没有房产证，
也可长时间乃至终生居住。一方面，保障老人对房子终生居
住的权利，老有所依；另一方面，通过房屋所有权的出让获得
经济收入，老有所养。

亮点三：保护业主合法权利

  有的物业公司一遇到欠缴物业费就断水断电，简单粗
暴处理问题。民法典明确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停止供电、
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缴物业费。除此之外，民法
典还规定了小区电梯广告、外墙广告收入归业主共有。

亮点四：制止“霸座”行为有法可依

  在没有法律规定前，“霸座”这种情况很多时候只能
道德谴责。民法典明确规定，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
的时间、班次和座位号乘坐，这一规定让执法者有法可
依，维护了社会秩序。

亮点五：明确夫妻共同债务的区分

  现实生活中，夫妻一方私自欠下巨额债务，可一分钱
都没给家里使用，在以前通常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现
在民法典规定债务需“共债共签”，可以防止婚姻关系中
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导致另一方负债这种“坑配偶”的
现象发生。

亮点六：保护个人信息

  数字化时代，个人信息如何保护？面对人肉搜索、垃圾短
信、电信诈骗等挑战，民法典确认和保障与个人信息有关的
人格权益，并规定个人信息利用的基本规则，让个人信息使
用有法可依，将有效遏制过度搜集个人信息的乱象。

亮点七：离婚冷静期

  在婚姻关系中，夫妻可能会因为一时冲动就放狠话、
闹离婚。民法典中设置“离婚冷静期”。为了减少轻率离
婚、冲动离婚现象，维护家庭稳定，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
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
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亮点八：禁止高利放贷

  近年来，“校园贷”“套路贷”等频发，高利贷问题
引起广泛关注。民法典禁止高利放贷，表明了国家鼓励人
们投资实体经济，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解决因高利放贷
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亮点九：增加遗嘱形式和遗产管理人制度

  民法典继承编最大的亮点是尊重被继承人的意志。不论
是增加打印遗嘱形式，还是规范遗产管理人制度，都是为了
更好地保护被继承人的权益。例如对于遗嘱，只要被继承人
的遗嘱内容是真实的，是真实意思的表示，遗嘱又在外观形
式上符合法律要求，就可以按照遗嘱去处分其遗产。

亮点十：细化高空抛物责任条款

  近年来，有关高楼抛物致人损害的事件时有发生，由
于难以确定肇事者，法院最终不得不判定全楼业主和物业
共同赔偿。民法典对高楼抛掷物或坠物致人损害的责任作
出了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明确公安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
查，查清责任人。

  民法典是一部体现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
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平等保护的法律。那么，民法
典在卫生健康方面有哪些规定呢？

噪人的健康权受保护

  民法典第一千零四条 自然人享有健康权。自然人的身
心健康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健
康权。
  民法典第一千零五条 自然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
权受到侵害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的，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
组织或者个人应当及时施救。

噪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必须赔偿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
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
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
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
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噪器官捐献应遵守的基本规则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条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依法
自主决定无偿捐献其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迫、欺骗、利诱其捐献。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人依据前款规定同意捐献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也
可以订立遗嘱。自然人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的，该自然人
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共同决定捐献，决定捐
献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噪诊疗活动中应当保障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 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
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
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具体说明医疗风险、
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明确同意；不能或者不宜向
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明确同意。

噪紧急情况下知情同意有特殊规定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条 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

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
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
措施。

噪医疗机构对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的免责情形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四条 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
损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
规范的诊疗；
  (二)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
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
  (三)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
  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也有过
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噪有关病历资料的规定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五条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
应当按照规定填写并妥善保管住院志、医嘱单、检验报
告、手术及麻醉记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等病历资料。
  患者要求查阅、复制前款规定的病历资料的，医疗机
构应当及时提供。

噪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受保护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六条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
当对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密。泄露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
息，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的，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

噪禁止违规过度检查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七条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
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

噪法律保护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合法权益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八条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
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干扰医疗秩序，妨碍医务人员工作、生活，侵害医务
人员合法权益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民法典中的亮点

民法典中有关卫生健康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下称民法
典）于2021年1月1日起
施行，被称为“社会生
活的百科全书”，是新
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
的法律，在法律体系中
居于基础性地位，也是
市场经济的基本法。今
年5月份是第三个民法
典宣传月，潍坊市司法
局联合潍坊日报社推出
系列报道，一起解读这
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
关的“百科全书”。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晓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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